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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标准领域专项资金管理使用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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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为确保深圳标准领域专项资金的有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金使用的重点方向

　　根据国家、省市的重点标准化工作要求，以及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我局将根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的规定，在各年度申报指南中强化对深

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等领域的支持，明确资金重点支持的方向。各申报单位所申报项目应紧密围绕重点领域开展，强化我市在重点领域的标准

化工作，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项目申报与验收规范

　　各单位开展项目申报必须符合国家及我市的有关政策法规和行业规定，严禁任何中介人员或中介公司代理开展项目申报。此外，申报单位必须提供社保缴

纳的有关材料以证明其合规性。对于课题研究类项目，申报单位需自行在中国知网查重，查重率超过30%的，我局将不予通过项目验收。

　　三、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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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采购单位直选方式采购的标准领域专项资金辅助服务项目，同一个项目的同一个供应商最长只可服务三个连续自然年度。各项目单位应积极配合做好

与项目相关的各项抽查、绩效考评、审计、满意度调查等工作，以确保资金使用合规性和有效性。

　　请各单位严格遵守以上要求，共同推动深圳标准化的建设发展。

　　特此通知。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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